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关于对市六届政协三次会议
第63297号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
付青林委员：

    您提出的“关于高架桥共享单车遗弃与行人上桥安全隐患问题的提案”收悉。经市公安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公安交警部门按照职责任务，进一步加强对于共享单车和电动车的管理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，提升骑行人交通守法意识、安全意识、文明意识，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，保障群众出行交通安全。

近年来，在交通要素大幅增长、交通结构变化转型、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，共享单车和电动车这一新型交通方式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民短途出行问题，也有效促进了市民绿色出行、低碳环保生活习惯的养成。但是，这些新型交通方式在给市民带来出行便利、有效减少道路机动车总量的同时，也出现了停放乱象丛生、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、管理制度不完善等系列问题，为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冲击。

结合公安交警职责，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对共享电单车的管理：

一、加强部门协作，加大涉共享单车遗弃管理。交警支队积极联系市城管局（共享单车主管部门），召开共享单车运营公司负责人会议，建立工作群，并组织警车在高架桥上进行巡逻，一旦发现遗弃的共享单车，立即通过工作群及时与所属公司联系，派人进行清理，尽快消除对交通安全的影响。通过前期治理，目前遗弃共享单车现象已大幅度下降，6月份以来共清理17辆。
二、开展电动车上高架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。一是在上闸道口进行劝导和阻止电动车上高架，在下闸道口对违规驶入高架桥的电动车进行拦截检查，责令驾驶员提供车辆相关购买发票及合格证的等相关资料，对于无法提供车辆证明材料的要进行暂扣和处罚；二是及时宣传，有力提升执法威慑力。在上闸道口利用小喇叭循环播放禁止电动车驶入上高架，同时，交警支队积极与交通广播部门加强协作配合，及时向社会宣传高架桥禁止电动车驶入相关规定，以及公安交管部门相关措施，形成强大的执法威慑力，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；三是由机动大队安排巡逻警车，在高架桥上拦截和劝离违规驶入的电动车，并引导其从就近高架口驶离。自6月份以来，教育劝离违规驶入高架桥电动车119辆，处罚86辆。
三、加强安全宣传，倡导文明出行。依托媒体，开展广泛宣传。引导群众在共享出行方便的同时，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；依托企业，开展针对性宣传。督促企业充分利用技术力量、积极推送“共享单车”使用者应遵守的交通法律法规、安全提示信息，引导用户规范使用；依托路面执勤执法，在每一次纠正处理违法的过程中，融入交通安全知识教育，提高共享单车以及电动车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。
衷心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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